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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12937                                债券简称：19 皖能 01 

债券代码：149126                                债券简称：20 皖能 0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19皖能 01”和“20皖能 01” 

被实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暨债券停牌的 

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作为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19 皖能 01”、债券代码

“112937”）和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债券简称“20 皖能 01”、债券代码“149126”）的受托管理人，持

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

理办法》（2021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相关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的约定，现就相关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公司债券的基本情况 

债券代码 112937.SZ 149126.SZ 

债券简称 19 皖能 01 20 皖能 01 

债券名称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 

期限 3 年期 3 年期 

起息日 2019-07-22 2020-05-25 

到期日 2022-07-22 2023-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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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余额（亿元） 10 10 

利率（%） 3.67% 2.75% 

上市或转让的交易场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

披露《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债券“19 皖能 01”和“20 皖能 01”将

被实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暨债券停牌的公告》，发行人本次重大事项情况如下： 

二、本次债券重大事项情况 

发行人分别于 2019 年 7 月 18 日和 2020 年 5 月 21 日发行了“19 皖能 01”

和“20 皖能 01”，“19 皖能 01”和“20 皖能 01”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开市停牌

一天，并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开市复牌。自复牌之日起，深圳证券交易所将按照

相关规定对公司债券交易实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一）关于发行人 2021年度经营业绩情况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职业字[2022]3827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发行人 2021 年经审计合并口径的净利润为-

219,465.46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33,700.06 万元。 

（二）关于发行人债券交易将被实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安排与临时停复牌

事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债券“19 皖能

01”和“20 皖能 01”实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19 皖能 01”和“20 皖能 01”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开市停牌一天，并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开市复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深证上﹝2017﹞

404 号）第十一条第二点规定，发行人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显示

为亏损或经更正的财务报告显示为亏损的，仅专业投资者中的机构投资者可以买

入该债券。发行人经审计的 2021 年度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的净利润均为负，因此，发行人发行的“19 皖能 01”和“20 皖能 01”将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调整投资者范围。公司

债券被调整投资者范围后，仅专业投资者中的机构投资者可以买入该债券，原持

有债券的非专业机构投资者可以选择持有至到期或者卖出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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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债券“19 皖能 01”和“20 皖能 01”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开市停牌一

天，并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开市复牌。自复牌之日起，深圳证券交易所将根据相

关规定对公司债券实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提请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中信证券作为“19 皖能 01”和“20 皖能 01”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

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中信证券

就有关事项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并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的有关规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临时报告。 

中信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上述各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

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

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四、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刘杰、陈实、马梦琪 

联系电话：010-60834446 

（以下无正文） 

  






